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零星购置图书资料管理规定
 
按照《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及图书管理的有关规定，图书馆图书、报纸、影像资料和电子资源均应实行政府集中采购或分散招标的方式统一购买。但针对高校图书馆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少量的图书可采用零星采购获得。为规范我院零星购置图书管理工作，各系部（科室）使用单位经费、科研经费等所购置图书统一纳入院图书馆图书管理系统管理并履行学院固定资产管理处图书购置资产验收手续，进一步完善图书验收入库、领用保管等手续，现将我院零星购置图书管理办法规定如下：
第一条  本规定所指零星购置图书是指我院党政各部门、各教学系部及教师自行零星采购、并需报销的图书。党政部门、院系资料室、科研课题项目、教学参考等所购图书均属此范畴。
第二条  零星购置的图书必须是正式出版物（有ISBN号的图书）。学习材料、教材、非正式出版物、未装订的报刊等不具备验收入库条件的图书资料，不予办理验收手续。
第三条  适合零星采购的图书必须符合的条件
1、内容方面：符合馆藏要求的教学和科研急需图书；
2、外观质量：正版图书、无破损、污损、缺页、涂画或其他损坏
第四条  不能纳入零星采购的图书
1、图书馆已有馆藏；
2、小说等文艺作品，考研、社会考级指导书、题库等图书；
3、未经审批购买的出版年代陈旧的图书；
4、资料类型：录像带、光盘等。
第五条  能够零星采购图书的人员为本院担任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任务的所有教职工。
第六条  零星采购图书的途径可以在书市、书店、会议、网上商店等购买，必须能够出具正式发票。图书馆委派采购和教职工要求购买，无论哪种形式 均要提前征得图书馆分管领导及本单位主管领导同意。
第七条  所有纳入零星采购的图书，无论是单位经费、科研费、其他属于学院经费购买或是其他单位、个人捐赠给学院的图书资料，财产所有权均归学院，使用者不能任意处置或归个人所有。
第八条  零星购置图书资料的财务报销
1、报销发票规定：报销发票应由国家税务机关统一印制，套印全国统一发票监制章，并附加盖收款单位财务专用章或发票专用章的购书明细；使用外汇采购的图书，验收入库金额以验收当日人民币汇率计算。
2、报销审批程序：购置单位负责人签字（经费负责单位）；图书馆验收签字；资产处出具资产登记证明（代发票）。一次性报销5000元（含5000元）以上必须单位主管院长审批。
3、发票有效期为当年，往年的发票不予报销。
第九条  零星购置图书资料的验收
1、零星购置图书验收：图书馆负责图书验收、图书入馆加工并录入图书管理系统，资产处负责录入资产管理平台，供应商凭资产处出具的资产登记证明（代发票）随书发票一并到学院财务审核报销。
2、资产处负责零星购置图书资料的监管及负责录入固定资产管理平台，纳入固定资产统一管理。
3、图书馆负责零星购置图书资料的加工，录入图书管理系统，与图书馆统一采购的图书纳入统一管理 。
第十条  零星购置图书资料的实物管理
1、各行政部门、教学系部经费零星购置的图书资料，由图书馆统一加工完成后，为了工作的方便，相应单位可以长期借回到本单位资料室管理。但单位领导或资料管理员变动时，同其他固定资产一样要进行交接并在相关部门的管理系统中变动相关信息，
2、个人零星购置的图书资料，由图书馆统一加工完成后，为了工作的方便，个人可以长期借用（两年）。但单位变动时，同其他资产一样，要交回图书馆并在在相关部门的管理系统中变动相关信息。
第十一条  本管理规定的解释权在学院图书馆及学院资产处。
第十二条  按照《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章程规定》本制度公示60天后，通过院办会议审查通过后实施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处
2016年11月4日


